
年过九旬的吴老太与老伴育有一子一女。可在 2016 年 12 月，吴老太的老伴不幸去世。六旬儿子主
动搬了过来，负责老母亲的生活起居，但日渐不堪重负。这时，吴老太想起了自2022年6月起突然“断联”
的女儿，尝试一遍遍拨打女儿的电话。可电话那头，等来的都是一句：“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
中⋯⋯”

“她是不是把我的电话拉黑了？”这两日，吴老太越想越气，遂一纸诉状将女儿诉至法院，要求女儿按照
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自2022年6月起的赡养费，并每月探望和照顾自己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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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女儿对吴老太的日常生活

娓娓道来，实在难以想象她会

对母亲完全不管不顾。而吴老

太一直耿耿于怀的，却是女儿

怎么一直不去看她，不联系她。

审理过程中，法官意识到

吴老太要求女儿履行赡养义务

的诉讼请求，其实并非仅限于

物质赡养，而更多的是精神赡

养。诉诸法院也不是什么绝对

的糟心事，而是吴老太对多年

来家庭矛盾的一个释放。

最终，在法庭调解下，吴老

太当庭调整了诉讼请求，不再

要求女儿给付自己每月 2000 元

的赡养费，而仅要求女儿每月

探望和照顾自己15天。

女儿也当庭表示，自己对

母亲的关爱确实不足，若非本

次诉讼，自己可能一直都不会

意识到这个问题，今后一定会

常回家看看。

本案虽已案结事了，但为

了彻底消除母女间的误会，法

官决定“多走一步”，当庭核实

女儿是否将母亲的号码拉黑。

结果，不出大家所料，吴老太以

为的“拉黑”，只是误会一场。

法官调解消除“拉黑”误会

女儿：一直履行赡养义务

收到法院寄送的诉讼材

料后，吴老太的女儿有些错

愕。在她看来，自己一直在履

行着赡养义务，也从未停止对

老母亲的关心和思念。

女儿提到，2022 年 6 月，

因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虽然

对母亲的探望次数的确减少

了，但自己在物质上从未亏待

过老母亲，每月都会抽出 3—5
天买东西带给母亲，平时处理

母亲的日常事务，以及购买衣

物、食品等日常生活用品亦细

致周到。现在，自己也 60 多

岁了，又在 2022 年 12 月感染

新冠肺炎，身体一直欠佳。

“我太惊讶了，实在是有

些不理解。”看到诉状，女儿有

些委屈，“母亲的水电费都是

我支付的，日常服用的降压药

等药品也是我在配。母亲每

天早上吃 3 粒降压药，她从来

不吃营养品和牛奶。父亲去

世前有 30 万存款，我和她说

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她

每个月退休金是 4800 元，我

每年都从她的退休金里取 1-2
万供她日常所用，平时吃菜买

东西都是我花钱⋯⋯”

“精神赡养”是赡养人关心

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需要，给予精

神慰藉，使其精神愉悦、内心满

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规定：“赡养

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

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

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很多老人不会过多追求儿女在

经济上的大量回报，更多的是期

盼儿女能常回家看看。子女不

在身边，老年人孤寂情绪增多，

容易造成心理问题，继而影响老

年人的身体健康。

关爱老人，情暖人间。在我

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

背景下，面对“银发浪潮”冲击，

我们不仅需要解决好老年人的

养老、医疗等基本物质需求，也

要关注老年人容易出现的“情感

空心”现象，努力使他们得到精

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想方设法

“常回家看看”，让父母开心快

乐，度过幸福充实的晚年。

据浙江在线

法官：关注老人“情感空心”

怀疑自己被“拉黑”

9旬老太将女儿告上法庭

扫码联系我们

读者咨询：我是一个70多岁的独

居老人，配偶早几年过世了。唯一的儿

子定居美国，已在美国成家立业，近几

年回国较少。不要说平时照顾，连电话

联系都很少。我现在身体还好，但这两

年随着身边同龄的亲戚、朋友、同事病

的病，走的走，我开始担心自己的未

来。万一有一天我生病住院，要紧要慢

的时候医生需要家属签字，而我的儿子

又不在身边，无人签字耽误我的治疗。

请问律师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徐律师解答：变老是每个人都会

经历的课题。目前社会上有很多跟

你一样至亲之人不在身边的独居老

人。未来生活的照护、医疗救治、财

产安全乃至人格尊严的维护等，随着

年龄的进一步增长，这些都需要有人

来协助和照管。你能在身体尚健时

想到这些问题，说明你很有前瞻性。

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建议你可

以趁现在身心都还健康的时候，给自

己选定一个意定监护人，同时提前写

好生前预嘱，明确自己在关键时候希

望采取或不采取的医疗措施。我国

《民法典》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

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

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

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

责。你的法定监护人是儿子，但儿子

不在身边，无法在你需要的时候履行

监护人的职责。你可以选一个自己

信得过的人或者组织，与其商量成为

你的监护人。当然，你们需要签订书

面意定监护协议，明确相关的权利义

务。同时，为了确保临终治疗符合你

的个人意愿，需要配上一份生前医疗

预嘱，把你想要或者不想要采取的医

疗措施预先写在生前医疗预嘱里

面。鉴于意定监护的设立和生前预

嘱的内容，都相当专业，建议你通过

公证的方式。目前公证处对于这两

块业务已经有大量的实际操作经

验。他们会确认你的心意，帮你完善

意定监护协议和生前预嘱内容，确保

其有效性。

本栏目法律顾问：
北京安理（杭州）律师
事务所 徐霄燕律师团
队 。 咨 询 电 话 ：
0571-88101072


